
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 

专业分流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树立“以学生为中

心的个性化教育”理念，构建“四为”教育体系，打造一流本科教育，进一步优化本

学院的专业结构布局，更好地推动本学院材料类专业内涵建设和发展，推进本科

招生与培养机制改革，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适应学生个性化发

展需要，特制订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专业分流实施方案。 

第二条 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书记和院长，副组长为教学

副院长和副书记，成员为各系所和专业负责人。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监督材料类

专业分流工作的各个环节。 

第二章 分流原则 

第三条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学院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专业分流机制及实施程序，并

及时公布各专业分流的具体方案、工作程序、时间安排以及分流结果等信息，确

保专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第四条 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原则 

在学生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志趣、志向和特长，依据前两个学期的

“平均学分绩点”开展专业分流工作。 

第五条 适度引导和合理调配的原则 

对专业分流进行适当引导和调配，使学院各专业教学资源相对平衡，激发各

专业提高办学质量的内生动力，确保学生培养质量和学科专业的持续发展，满足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第六条 成绩优先和鼓励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原则上按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取得选择专业的优先权，但鼓励符合准

入条件的学生按直通车模式进行专业分流。 

本科生第一学年的成绩以及排名由本科生院统一负责。 

 



第三章 分流对象 

第七条 分流对象 

本次专业分流的主要对象为我院级材料类本科生，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和应用

化学两个专业进行分流，同时接收我校 2018 级本科生（工科/理科）跨大类选择

我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和应用化学两个专业。 

第八条 分流指标和要求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2018 级拟接收 

转入学生数 
备注 

1 
先进材料与纳米

科技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 

要求在专业排名

前 60%之内 

2 
先进材料与纳米

科技学院 
应用化学 10 

要求在专业排名

前 60%之内 

说明：排名在各自专业前 20%的全校 2018 级本科生（工科/理科）可直接录取！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九条 指导与摸底阶段 

通过专业导学课程、专业分流动员、专业介绍、政策宣讲等多元化形式，使

学生充分了解各专业特色和培养方向，并为学生提供生涯规划等相关专业性咨询，

组织学生进行志愿预填报，引导学生正确选择专业。 

第十条 申报阶段 

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志向填报本学院的各专业分流志愿，学院将对学生的申

请志愿进行公示。 

第十一条 分流模式 

根据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方案，本学院专业分流分为三种类型：按成

绩专业分流、直通车模式专业分流、跨大类专业选择，先按成绩进行大类内专业

分流，再按直通车模式专业分流和一般跨大类专业选择。 



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填报志愿参加专业分流的同学，由学院根据学科发展需要

统一调配到有关专业。 

第十二条 分流阶段 

1、按成绩专业分流 

各专业按照第一志愿学生平均学分绩点由高到底，确定接收名单。 

如果第一志愿不足的专业根据第二志愿学生平均学分绩点由高到低排序，确

定接收名单，以此类推确定。 

原来是本专业的学生，第一志愿仍为本专业的，具有最高优先录取权。 

上述分流过程中，平均学分绩点相同者，第一学年高等数学学分绩点成绩高

者排序在前，其次再按数学学分绩点和英语学分绩点成绩高者排序在前。 

2、直通车模式专业分流 

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理念，学院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创新与学科

竞赛活动，满足相关条件者可参加直通车专业分流。 

3、跨大类专业选择 

学院支持符合条件的学生在机械类/测控专业之间跨大类专业选择。转专业

后需按照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自行安排补修相关课程。 

第十三条 公示结果 

公示专业分流结果，为期三个工作日。对分流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以在公

示期内，向学院分流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诉意见，学院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对学生

提出的异议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告知申诉人。如仍有异议，可向学校相关部

门申诉。专业分流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学校本科生院。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专业分流实施方案适用于我校 2018 级及以后入学的本科生。 

第十五条 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 
2019.06.25 

 



 

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 

各专业接收转入学生计划表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2018 级拟接收 

转入学生数 
备注 

 
先进材料与纳米

科技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 

要求在专业排

名前 60%之内 

 
先进材料与纳米

科技学院 
应用化学 10 

要求在专业排

名前 60%之内 

 

 

各学院及书院转专业咨询人名单 

 

序号 学院名称 咨询人 咨询电话 

 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 杜小红 18706856920 

    

    

 
 


